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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司法局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法律在身边（178）

【案情简介】
2002年，女子紫琴结婚，随后

生下一女二子。2012年春节，奶奶

给孙女孙子一个大红包，总额56万

元，用定期存款存在3个孩子的名

下，存单由紫琴保管。后来，因夫

妻感情出现问题，紫琴提出离婚，

但法院驳回请求。提出离婚后，紫

琴以监护人身份，凭户口本和自己

的身份证，去银行取走子女的钱，

丈夫和三子女向法院起诉紫琴，要

求其还钱。

法院认为，父母作为监护人要

保护子女权益，除非为子女的利益，

否则不得处理子女财产，故紫琴应

把钱还给孩子，并赔偿利息损失。

【案件点评】张月 浙江泽大
（新昌）律师事务所

孩子的压岁钱是别人给的，这属

于孩子获得的“赠与”，获赠财产属于

孩子所有，不能视为家长财产。

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

或者财产权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

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行为。一般

来讲，赠与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

同，一经交付即不得反悔。给孩子

压岁钱符合赠与条件：赠与人是父

母或亲友，孩子是受赠人，赠与人

给压岁钱都是自愿且无偿的，而孩

子作为受赠人也是愿意接受。

认为压岁钱是家长间的财产

交换，这不符合法律事实。因为在

家长互相给对方孩子压岁钱的过

程中，家长之间并没有进行直接对

话或财产交换，这是两个并行的赠

与行为，不能“忽视”孩子将其“合

并”成一个行为。

［法律条文］

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0

条规定，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

财产是监护人的职责之一。家长

一定要向孩子说明清楚：收上来

只是为其保管而非没收，钱还是

归他们支配和使用的。

《民法总则》第34条“监护人的

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民法总则》第35条“监护人应

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

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

人的财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

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

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

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

人的真实意愿。成年人的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

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

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

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

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通讯员 刘少丽

12月9日，市司法局副局长陈兴

强带队来新开展2019年度工作综合

考核。考核组先后实地走访大市聚

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新址，对

各科各业务线工作台账进行现场检

查，并听取县司法局工作汇报。

县司法局局长洪平围绕“加

强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县工作

凸显新进展；强化审核管理，推进

依法行政工作取得新成果；推进

良法善治，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创

出新成效；围绕中心工作，法律服

务管理更上新台阶；筑牢安全防

线，司法行政维稳安保实现新强

化；完成机构改革，司法行政队伍

建设迈出新步伐”六个方面，汇报

司法行政今年工作成绩和明年工

作思路。

陈兴强对县司法局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他指出，县司法局工作

推进有重点、有亮点、有成效，法治

建设工作站位高、落地实、力度大，

已逐步迈向“快车道”；普法工作坚

持宣传形式喜闻乐见，亮点纷呈；

扫黑除恶、特殊时期安保等工作开

展扎实、推进有力。他强调，要夯

实工作基础，进一步打造工作亮点

特色，不断开创司法行政新气象。

通讯员 刘少丽

近日，县司法局从行政执法资

格管理、执法行为监督等环节入手，

紧扣执法“前、中、后”三个阶段，扎

实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为法

治政府建设构建坚实基础。

县司法局严控执法资格，对焦

准入，把好前期“入口关”。该局结

合工作实际，推进行政执法主体资

格确认工作，组织开展全县行政执

法证件管理（主体确认）培训会，形

成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并向社会进

行公示，推动行政执法机构、职能法

定化。截至目前，累计确认行政执

法机关31个，其中法定行政执法机

关（含挂牌）28个，授权行政执法机

关3个。该局组织开展2019年度全

县行政执法证考试，累计 495 人参

考，参考单位和参考人数均创历史

新高。截至目前，我县行政执法证

件持有率已达91.3%。

县司法局整合执法队伍，动态

清理，把好中期“管理关”。该局组

建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和联络员组成

的联络网，建立县执法证件管理（主

体确认）钉钉联络群，畅通交流渠

道，切实抓好行政执法证新证申请、

证件变更、注销清理等工作，落实行

政执法证件常态化管理。今年以

来，累计接受行政执法证新证申请

518人，新增执法人员400余人，办理

证件变更 539 人次，其中到期换证

188人次，跨区换证351人次，注销清

理过期执法证件107本。

县司法局规范执法行为，对标找

差，把好后期“监督关”。该局从自查

入手，对县级机关和乡镇街道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等开展专项调研，会

同县府办对县级有关部门、乡镇街道

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专项抽查，

推动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

录、重大行政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覆

盖，规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

查、行政征收征用、行政许可等行

为。截至目前，累计收到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实施情况自查报告42份，

督察单位40余个。

市司法局来新考核年度工作

通讯员 俞珂尔 银秋华

近日，县检察院提起关于何某、

俞某非法猎捕和收购省级重点保护

动物、“三有”保护动物民事公益诉

讼案，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获判。

2018 年 7 月，何某驾车至沃洲

湖周边，猎捕野生画眉8只，并将其

中4只驯养在一出租房内，其余4只

则以 220 元出售给俞某，后因俞某

驯养不当，致使 4 只画眉死亡并被

丢弃。经生物技术论证认定，何某

驯养的4只野生画眉为雀形目画眉

科画眉，系省重点保护动物、“三

有”保护动物。

县检察院认为，何某、俞某非

法猎捕和收购省级保护动物、“三

有”保护动物，致使动物死亡，损害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国家

林业局《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

估方法》《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

标准目录》规定，画眉基准价值每

只人民币1000元，故认定二人依法

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人民

币4000元。

经诉前公告程序，在无适格主

体提出诉讼的情况下，县检察院依

法向县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全部支持县

检察院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何某、俞

某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

币4000元，并由双方各半负担，于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县级以上媒体就

其破坏国家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进行

赔礼道歉，而何某饲养的画眉在经

过鉴定后被放飞。

县检察官提醒，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

履职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提起

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案

中的野生画眉属于省重点保护动

物、“三有”保护动物，是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国家野生

动物资源，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属于

侵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行为。

君子爱鸟，养之有道，切勿自行捕

捉野生动物。

新昌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猎捕收购重点保护动物要赔偿损失

紧扣三个阶段 把好三个关口

通讯员 何逸含

近日，由县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的被告人小辉涉嫌拒不执行

裁定一案，县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小辉犯拒不执行裁定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被告人小辉系南京某制冷集

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阿力、阿

四和我县某投资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于2018年10月29日由县

法院主持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

当日送达双方当事人。2019 年 1

月 7 日，阿力等人申请强制执行。

次日，县法院向小辉送达执行裁

定书等法律文书。同年1月8日至

7月期间，小辉明知执行裁定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仍将该期间的收

入用于偿还高利贷等社会债务，

而其名下的平安账户总收入达人

民币1917110余元，致使法院生效

裁定未能执行。

县检察院提醒，借贷交易等

行为要做好证据保存，若对方侵

犯自身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对方

追偿；必要时可向法院申请诉前

或诉讼保全，防止对方财产转移，

降低自身损失风险；若公安机关

或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

人不追究刑事责任，申请执行人

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维

权；被执行企业应及时履行生效

判决、裁定，做好如实申报财产等

工作，切勿存有侥幸心理规避执

行、抗拒执行，甚至不惜触犯刑律

实施拒执犯罪。

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被判刑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鑫和物业，对20余名保安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保安的消防

安全管理能力，更好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期间，大队工作人员重点讲解物业公司的消防工作职责、公共消

防设施管理和维护保养、日常消防安全检查等内容，随后还对消防水带、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进行现场指导。

（通讯员 张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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